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宣導主題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

3,400

1966長照專線 平面媒體 111.02.01-111.02.28 衛生企劃科 3,400       

新北市111年2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

機關名稱

衛生局主管合計

衛生局

附件1


